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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違法兼任職員之效力 
──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勞上更一字第1號民事判決 

戴銘昇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本案事實 
1

 

原告於民國（下同） 82年 1月起受

僱於被告公司，負責倉儲管理等業務，

自102年7月起，亦擔任被告公司之監察

人，除職員之固定薪資外，另每月取得

監察人津貼。原告在105年6月17日辭任

監察人，後於105年7月15日遭解僱（喪

失職員身分），為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

存在及請求給付薪資，故對被告公司提

起訴訟。  

原告主張，被告公司之股東均為葉

姓親戚（原告亦姓葉），並輪流擔任該

公司之董事、監察人職務。其於受僱期

間與擔任監察人期間，均負責倉儲等工

作，皆受被告公司之指揮監督，並有接

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足見其於擔任監

察人期間，與被告公司兼具僱傭及委任

關係。  

被告則主張，原告於擔任監察人期

間獨立行使職權，未辦理業務或提供勞

務，且未管制上下班時間，故其與被告

間無指揮監督之僱傭關係。再者，凡任

職董事或監察人之股東，除原有之薪資

外，另有董事或監察人之職務加給，並

有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此係

為保障員工之退休年資不中斷，非謂兩

造間有僱傭關係。另公司法第216條第2

項、第 222條亦明定公司與監察人間應

為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且監察人不得

兼任公司職員。  

爭  點 

公司職員兼任公司監察人之效力。  

判決理由 

按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

人或其他職員，公司法第 222條定有明

文，其立法意旨為期監察人能以超然立

場行使職權，並杜流弊，故該條為效力

規定，違反者，其後行為應為無效（最

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 1620號民事判

決意旨參照）。縱認原告擔任監察人職

務而有違反公司法第 222條規定，應有

無效之情事，則應認係後行為即擔任監

察人職務為無效，而非原來兩造間僱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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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關係無效，始與公司法第 222條所

規定無效意旨相符，並足以保障勞工權

益。  

據上，原告擔任公司監察人期間，

與被告間仍具有勞動契約之從屬性關

係，且於原告辭任監察人後仍繼續該從

屬關係，可資確認。  

評  析 
 

壹、監察人之概念 

英美法系之公司法，並無監察人制

度，而是由不執行業務之董事（獨立董

事）負責監督執行業務之董事，亦即由

「董事」監督「董事」。日本會社法則

是在董事會之外，另設有平行之機關

「監察人」（監査役），2由其專職監督

事務。臺灣公司法應該是採取了日本法

之立法體例。監察人是「股份有限公

司」特有之機關，無限公司、有限公司

及兩合公司無此制度。  

監察人為公司之職務負責人（公司

法第8條第2項），與公司間為委任關係

（公司法第216條第3項）。監察人為法

定必備之常設監督機關，惟有例外：  

一、一人公司得依章程不置監察人

（公司法第 128條之 1第 3項；民國 107

（2018）年8月1日增訂）。3 

二、設有審計委員會之公開發行公

司，不得再設置監察人（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4；民國95（2006）年1月11日增

訂）。  

貳、監察人之兼任禁止 

「為期能以超然立場行使職權，並

杜流弊」（民國69（1980）年5月9日修

正之立法理由），監察人不得兼任「同

一公司」 4之下列職務（公司法第 222

條）：5 

一、董事：除禁止監察人兼任董事

外，監察人之職務亦不得由董事代理。6

「不同法人股東依本法第27條第 1項規

定分別當選董事、監察人」，不得指定

同一自然人代表行使職權。7「股份有限

公司召開股東會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某

甲（自然人）同時當選董事及監察人，

隨即於股東會上表示放棄監察人一職而

充任董事時，該監察人一職應由股東會

 

2 潘阿憲，監査役の業務監査権限，收錄於：永井和之、中島弘雅、南保勝美編，会社法学の

省察，中央経済社，2012年2月，276頁（日本監察人制度係明治23（1890）年舊商法仿德國

法而制定）。 
3 經濟部108.1.10經商字第10802400490號：「公司應選擇是否設置監察人，以確定是否適用公

司法中有關監察人之規定，尚不得於章程中訂定『得（不）置監察人』。」 
4 經濟部59.3.2經商字第07888號：「查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二條所稱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及

經理人，係指不得兼任同一公司之董事及經理人而言，乃基於監察人對內行使監察權之實際

需要，所加之限制，其兼任其他公司之董事及經理人，自不受限制。」同旨：經濟部93.8.26
經商字第09302139530號。日本法則將禁止兼任之範圍擴及於子公司（會社法第335條第2
項）。 

5 會社法第335條第2項有類似之規定。 
6 經濟部83.6.23商字第211471號、經濟部101.3.3經商字第10102014940號。 
7 經濟部107.1.22經商五字第107021965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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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選任。8」  

二、經理人。  

三、其他職員：此「係指除公司董

事、經理人外，其他為公司服勞務之

人，而該項勞務須為監察權行使所及者

始屬之」。9實際上，所有職員所提供之

「勞務」，均應係監察權所得及之者。  

公司法第 222條並未禁止監察人兼

任清算人，惟第 324條規定，清算人於

執行清算事務之範圍內，其權利義務與

「董事」同，故經濟部認為「監察人不

得兼任清算人」。10 

若監察人違法兼任其他職務時，監

察人之身分及違法兼任之另一身分，其

效力如何，法未明定，最高法院之見解

則分為下列二說：  

一、甲說（須經解任，始喪失身

分）：「監察人是否違法兼任公司經理

人，為公司內部之問題，非外人所能輕

易知悉，為保護交易相對人，解釋上應

認監察人如兼任公司經理人，在解任

前，其以監察人身分所為之行為仍為有

效。11」  

二、乙說（監察人取得之後身分無

效）：「按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

經理人或其他職員，為公司法第 222條

所明定，其立法意旨為期監察人能以超

然立場行使職權，並杜流弊，故該條為

效力規定，違反者，其後行為應為無

效。查盧○○於98年 6月24日經上訴人

股東臨時會選任並就任為監察人後，復

於同年7月21日任上訴人經理人，因違

反公司法第 222條規定，其後行為即經

理人資格應當然解任，既為原審所是

認……，則縱其嗣後繼續執行經理人職

務，似僅該執行職務行為之法效該作何

評價之問題」。12 

參、日本法 

會社法第335條第2項規定，監察人

（監査役）不得兼任公司或子公司之董

事（取締役）、經理人（支配人）、使

用人（此係原文，應相當於我國法之職

員）、 13子公司之會計參與、 14執行

役。關於監察人之兼任禁止（監査役の

兼任禁止），學說上有從禁止兼任之職

務區分其立法目的，頗值參考：（ 1）

關於禁止兼任董事及會計參與，這是因

8 經濟部94.2.15經商字第09402403110號。 
9 經濟部93.7.20經商字第09302111940號。 
10 經濟部92.12.24經商字第09202263550號。 
11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853號刑事判決「監察人是否違法兼任公司經理人，為公司內部之

問題，非外人所能輕易知悉，為保護交易相對人，解釋上應認監察人如兼任公司經理人，在

解任前，其以監察人身分所為之行為仍為有效。」 
12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20號民事判決。 
13 山田純子執筆，收錄於：岩原紳作編，会社法コンメンタール7──機関（1），商事法務，

2013年9月，477頁（明治32（1899）年商法，僅禁止監察人兼任本公司之董事及經理人（第

184條第1項）結果造成實務上許多公司轉而讓監察人兼任總務部長或經理部長等人之使用

人，因此，昭和25（1950）年商法修正時，才將使用人也列入禁止之範圍（第276條）。 
14 山田純子執筆，同前註，477頁（第335條第2項並未禁止監察人兼任本公司之會計參與，這是

因為，第333條第3項第1款已加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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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將造成監察之人與被監察之人為同一

人（所謂的自己監察），無法期待其進

行公正之監察。（2）關於禁止兼任公

司之使用人及子公司之相關職務，這是

因為此等職務之人都必須服從董事之指

揮命令，此等職務既然從屬於母公司及

董事，若監察人兼任此等職務，將無法

期待其獨立行使職權。15 

若是公司改選監察人，原擔任董事

之人退任、而被選任為監察人時，監察

人對於包括自己在擔任董事期間內之全

體董事執行監察職務時，法院認為並不

構成自己監察。 16是否選任這樣的人擔

任監察人，交由股東會自行判斷。 17因

為，雖然自己監察並不是樂見的狀況，

但是法律並未禁止董事被「選任」為監

察人，因此只能容許之。18 

具有律師資格之監察人，於特定之

事件接受公司委任擔任訴訟代理人，判

決認為此並不受監察人兼任禁止規定之

約束。 19由於訴訟之委任限於該事件，

僅係一時性的委任，律師作為專門職業

技術人員應獨立行使職務，不能說其另

身為監察人的職務就必須繼續性的服從

董事之指揮命令，因此贊成判決之學說

為多數說。20 

在日本，原本就擔任董事或使用人

者，後來被股東會選任為監察人之情

形，並不算少見，此稱為「轉任監察

人」（横滑り監査役）。法院認為，對

於轉任監察人，並未要求當事人必須在

監察人「選任時」辭去前職務，由於選

任的效力是在被選任人承諾就任時才發

生，只要在承諾就任前辭任即可；若承

諾就任之監察人，事實上未辭去前職

務，僅構成監察人任務懈怠（會社法第

423條第1項）而已，不會使股東會之選

任決議效力受到影響。21 

針對監察人違法兼任期間所為之

「監察行為」，通說以取得監察人身分

之先後，分別認定其效力：（1）監察

人為後身分時。若是使用人被選任為監

察人，其於就任監察人後，仍事實上繼

續執行使用人職務，雖不能說其進行之

監察行為不生效力，惟作為監察人，其

應負任務懈怠責任；（ 2）監察人為前

身分時。若是監察人被選任為董事或使

用人，於就任新職後，仍事實上繼續執

行監察人職務，其監察行為應解為不生

效力。反之，有力說則認為，只要是違

15 黒沼悦郎，会社法，商事法務，2017年8月，163頁。 
16 東京高判昭和61.6.26判時1200号，154頁；青竹正一，法律学の森  新会社法，信山社，五

版，2021年4月，357頁。 
17 最判昭和62.4.21商事4441号，79頁；田中亘，会社法，東京大学出版会，二版，2018年12

月，288頁。 
18 黒沼悦郎，同註15，163頁。 
19 最判昭和61.2.18民集40卷1号，32頁。 
20 黒沼悦郎，同註15，163頁。 
21 最判平成1.9.19判時1354号，149頁；青竹正一，同註16，357頁。類似見解認為，法院並未將

被選任人辭任當作股東會選任監察人決議之生效要件，參閱；岡伸浩，会社法，弘文堂，

2017年8月，456頁。反之，亦有文獻對同一判決解釋為，若無特別情事，當使用人被選任為

監察人時，即推認其辭去原職務，參閱田中亘，同註17，2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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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兼任，都會損及監察行為之公正性，應

將上述兩種情形之效力做統一解釋。22 
 

肆、比較分析 

一、甲說之評析 

甲說所謂之解任，性質上似屬由公

司決定是否發動之「任意解任」，而且

似乎是指公司得在前身分與後身分之間

擇一解任。若須經公司解任，違法兼任

之監察人才喪失身分，則在未解任前，

其取得之身分有效。因此，此說原則上

為有效說。比較可惜的是，採甲說之判

決為刑事判決，以之作為解釋公司法中

非刑事責任條款之依據，並不妥適。  

二、乙說之評析 

乙說似乎比較聚焦在公司法第 222

條規定之文義，將判斷的對象限縮在

「監察人」。已取得監察人身分之人

（ 前 身 分 ） 不 得 兼 任 經 理 人 （ 後 身

分），由於兼任後身分之行為係法條文

義所禁止之行為（「不得兼任公司……

經理人」），故後身分無效。也就是

說，乙說可能僅適用於監察人為前身分

之情形。依該案判決所揭示之事實，該

案當事人也確實是先擔任監察人、後兼

任經理人。  

三、比較法觀點 

筆者私下原本比較傾向把違法兼任

之所有身分均解為無效，當對照日本之

實務見解後，手段顯然過於強烈，因此

不再採原本之觀點（未公開之觀點）。23

至於，日本法院與我國法院（乙說）之

見解，應以何者為當，分析如下：  

(一)案件事實背景不同 

我國判決之案件事實係已取得監察

人身分之人違法兼任其他職務；日本判

決則係原本擔任其他職務之人轉任監察

人。  

(二)前提假設及效力不同 

我國法院係針對「違法兼任」的情

形做解釋，故將後一身分解為無效；日

本法院則是假設當事人欲進行「合法的

轉職」（若是使用人轉任監察人，對於

多數人而言算是升職），當事人只要承

諾就任新職就推認其放棄原職，這只是

轉職時都會發生的過渡現象（選任後、就

任前的這段期間），而且日本法院把禁止

22 山田純子執筆，同註13，485頁。 
23 為提供各界作為未來研究公司法之素材，茲將筆者原本之個人觀點收錄於此：若從條文的規

定觀之，不得兼任公司其他職務係監察人之義務，而非資格要件（條文的設計，顯然建立在

監察人為前身分之假設下）；可是，若係已擔任董事之人，公司欲選任其兼任監察人時，又

變成一個資格問題。也就是，若先取得監察人身分時，為義務層面的問題；若先取得董事身

分時，則為資格層面的問題。不過，筆者較傾向不以前後的順序來解釋，因為若發生此種現

象，無論公司是讓當事人先取得何一身分，兩種身分之取得時間，在時序上或許有先後，然

而對於刻意違法的公司及當事人而言，其真意就是意欲讓當事人「同時兼任」所有職務，本

就沒有打算從中擇一。簡單的說，就是故意違法，應認為違法兼任之所有身分均屬無效。如

此解釋，也才能遏止公司咨意違反公司法機關架構設計最基本的禁止規範（避免監督功能失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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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與禁止「選任」分別看待，會社

法僅禁止「兼任」，未禁止「選任」，故

選任行為有效（後一身分有效）。  

(三)本文意見 

1.不宜以監察人身分取得之先後而

異其效力。針對違法兼任的狀況，無論

取得監察人身分之先後，最終，當事人

就是同時身兼二職，兩種身分均處於違

法狀態，宜統一決定其法律效力，以免

法律關係過於複雜。 2.身分效力之決

定。我國法院係認為其中一種身分無

效，日本法院則認為兩種身分均有效。

筆者原本也支持無效說，但採此一見解

會面臨一些後續的大難題——身分無效

之人，執行職務行為之法效如何？能否

課予其民事、行政及刑事責任（尤其是

涉及身分犯的條文）？——因此，若採

取日本法院之有效說，將可避免遭遇此

等法律難題。 24而且，與其執著於身分

之有效與否，倒不如將重點置於如何對

違法兼任之人加以究責，筆者以為，若

能增訂罰鍰之處罰，將更能發揮實效。

3.前身分與後身分間之選擇。若先擱置

身分效力之爭議，我國法院之見解也仍

有修正空間，一律將監察人所兼任之後

身分解為無效，雖符合條文之表面文

義，但忽略了實際面的問題。不論取得

監察人身分之先後，若是無刻意違法意

圖之良善內部人，他們可能只是想合法

的 由 前 身 分 轉 換 為 後 身 分 （ 甚 至 升

職），這是轉職自由及選擇之容許空

間。再者，新意思表示優於舊意思表

示，也是普遍的法則。因此，法律上應

該尊重的是後身分（日本法院之見解較

偏向此一結論）。  

伍、本案判決評析 

本案判決引用乙說，不過，乙說之

案件事實係「當事人先擔任監察人，後

違法兼任經理人」，與本案不同，本案

之事實係「當事人先擔任職員，後違法

兼任監察人」。本案事實並無法援用乙

說（此說並不是一律認為「後行為無

效」）。 25另外，判決中也看不出法院

係有意擴大乙說之適用範圍，使之亦適

用於前身分非監察人之情形。再者，即

使本案判決引用了乙說，但在導出結論

時，仍舊認為原告在違法兼任期間，監

察人身分與職員之身分係併存狀態，有

前後矛盾之狀況。  

由於本案原告之前身分為勞工（職

員），本案法院應該是希望做出有利於

勞方的判決，才會援引形式上對本案勞

方有利的乙說（後身分無效），此一用

心，筆者予以肯定。只是，本案的原

告，除了是勞工之外，本就是公司之股

東，才會在其後又兼任監察人（家族股

東需輪流擔任監察人）；換言之，本案

原告的資方色彩相當濃厚。此外，原告

在兼任監察人期間，除了職員薪資外，

也每月額外取得監察人津貼，很明顯

的，原告在主觀上就是想要同時兼任兩

種職務（原告自己也向法院主張兩身分

24 此等難題是財經法普遍存在的難題，例如在商業會計法第5條也會發生，主辦會計人員若未經

法定選任程序，「其基於形式上之主辦會計人員身分所經手之會計事務，效力如何？倘其違

反本法之相關規定時，得否處罰之？」參閱戴銘昇，商業會計法，二版，2019年8月，31頁。 
25 不過，此點無法苛責本案法院，因為乙說的文義確實表達的不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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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存），其實也沒有特別加以保護的必

要。若從日本法的觀點，反而會比較傾

向將前身分解釋為當事人已自願放棄，

與本案法院看法恰恰相反（本案法院希

望保留原告之前身分）；依日本法，倘

當事人主張自己的前身分存在時，反而

可能被追究其監察人任務懈怠責任（對

應至我國，可能是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

義務）。♣ 
（本文已授權收錄於月旦知識庫www. 

lawdata.com.tw；更多裁判分析月旦法律

分析庫lawwise.com.tw） 

 


